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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层面的合宪性限定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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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宪法审查主体在系争法律的多项解释方案中优先选择最能符合宪法意旨的一
项时,所运用的方法乃 /合宪性限定解释 0。这项方法的运用既在解释宪法也在解释法律, 还

是一项避免违宪判断的方法以及一类宪法裁判方式。普通法院所运用的 /合宪性法律解释 0

与之具有相同方法原理,但放在特定的法解释制度中考察,不同的运用主体带来两项方法的诸

项区别。两项方法只有统筹兼顾,方能相得益彰;试图跳过合宪性限定解释而期待合宪性法律

解释匡扶宪政大厦,则是舍本逐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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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角度的界定

在各国宪法审查实践中, 受审查的法律若存

在多种解释可能, 审查主体通常会优先选用最能

符合宪法的那项解释方案,这里所运用的方法,就

是 /合宪性限定解释0。¹ 在普通法院宪法审查模
式中, 对宪法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审查纠结在同一

个审查过程中展开, 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并没

有在独立的宪法审查程序中展开。而在专门机关

审查模式中,这项方法被运用于独立的宪法审查

程序中;然而,普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也常常碰到

相关法律具有合宪性嫌疑和多种解释可能,通常

而言, 最能保全相关法律合宪性的解释方案, 应成

为普通法院的首选。这里所运用的方法,与合宪

性限定解释在原理上是相通的, 但由于普通法院

不具有宪法解释权,笔者用 /合宪性法律解释 0来

指称这项方法, 这两项近似的方法可统称为 /合
宪性解释0。

术语的区分界定,若不是概念游戏,当有其问

题意识。具有相通原理的解释方法, 之所以还需

要分而视之,在于该方法在不同主体运用过程中

存在的区别与关联, 这对于该方法的运用和考察

具有重要意义。申言之, 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与运

用,并不只是展示法规范内涵的技术问题,它总是

身处给定的国家权力架构, 承载相应的政治哲学

理念,面临复杂纠结的案件事实。因此,全面探讨

一项方法,如下两个相互结合的层面不可偏废:

第一是原理层面,包括技术性原理与理论性

原理以及它们的运用。

第二是制度层面,主要关注特定的法解释制

度中不同解释主体在运用一项方法时的分工与关

联,并探究与之相关的权限分际等问题。

基于原理层面对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考察, 我

国宪法学者近两年已展开较多的论述。而宪法审

查主体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普通法院运用合宪性

法律解释之间的区分意义, 主要在第二个层面凸

显出来,由此成为从制度层面缕析合宪性限定解

释时所关注的关键问题。制度层面之考察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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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谁是解释主体。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

享有5宪法6第 67条第 2项赋予的 /解释宪法,监

督宪法的实施0权限,由此,这个普通法院之外的

机关成为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者。在实定宪法

秩序设定的权限分际格局中, 笔者将分别考察这

项方法在宪法审查中所体现出来的多重面向,辨

析其究竟是宪法解释抑或法律解释, 其所产生的

各项解释结论的效力, 进而探讨其与合宪性法律

解释的关联。希冀通过此来认识两者在我国宪法

秩序中合理地位,以达成两者之间的统筹兼顾、合

理分工,并联手促进我国宪法之规范效力的实现。

二、合宪性限定解释在宪法审查中的多重面向

在宪法审查程序中, 合宪性限定解释具有多

重面向:首先,它是解释系争法律的一项方法,将

相关宪法规范的意旨体现在解析法律规范内涵的

过程中,并在诸项解释方案中选择最能符合宪法

的那项;其次,合宪性限定解释还作为法规审查的

一项避免违宪判断的方法与技术以及一类裁判方

式被运用着。可以认为, 合宪性限定解释虽名为

/解释 0, 但实际上还是对法律合宪与否的 /审

查 0。º

从宪法审查的判断方法和裁判类型的角度考

察合宪性限定解释, 通常会将其顾名思义地理解

为朝着合宪裁判努力的一项方法;但仔细探究,不

同的学者观点在合宪性限定解释究竟属于合宪裁

判还是违宪裁判问题上也产生不同的理解。日本

学者倾向于将合宪限定解释视为回避违宪判断的

方法, 也就是说依据该方法得出的是一种合宪裁

判。宪法审查主体一方面通过启动要件的程序装

置避免做出实质性宪法判断,
»
另一方面, 在宪法

判断中,审查主体并不总是得出违宪结论,对违宪

判断恰恰是经常采取回避策略, 回避的主要方法

正是合宪性限定解释, 有学者由此指出: /合宪限

定解释其根本上乃是作为一种回避违宪判断的方

法存在 0。¼

然而,德国学者施莱希、科里奥特将合宪性限

定解释视为违宪裁判的变种形态。根据其概括,

在德国规范审查程序中,联邦宪法法院若确认系

争法律存在违宪嫌疑, 以宣告其自始无效的裁判

方式为原则,包括宣告全部无效与宣告部分无效;

但此外还存在三类变种的裁判方式, 合宪性限定

解释就是其中一种, 另两种是单纯违宪宣告与警

告性裁判。
½
德国学者贝特曼 ( B ettermann)也持相

同观点,他明确指出合宪性限定解释是一种 /假

借名义或冒名顶替式的解释模式 0。¾如此定性,

看似与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表述相矛盾, 实则出于

不同的观察角度: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结果尽

管在表述上宣告系争规范合宪,但隐性地宣告了

其他可能的解释方案违宪。因此, 这里的违宪宣

告并不是针对系争法规范文本本身作出的,合宪

性限定解释于是又被定性为 /不缩减规范文本的部
分自始无效定性宣告 0 ( teilw e ise N icht igerk l¾rung

ohne Norm textreduzierung)。
¿

对同一项方法得出截然不同的定性, 除了出

于不同的观察角度, 还涉及到一个前提问题:法规

范的解释方案与法规范本身是否等同。对此存在

两类理解,一是认为解释方案与法规范本身是相

区分的,二是认为解释方案就是法规范本身。然

而,合宪性限定解释的对象是系争法律而非仅仅

针对某项解释方案, 否则将不利于系争法律的确

定性与宪法判断的确定性,基于此,法规范的解释

方案与法规范本身应被认为是不可割裂。德国联

邦宪法法院由此指出, /联邦宪法法院究竟以规
范全部为无效还是仅仅某一具体化的 -规范选

项 .违宪, 就拘束力而言, 依5联邦宪法法院6第 31

条的立法目的,应无差别。0
À
但是, 合宪性限定解

释在系争法律的多种解释方案进行取舍, 相当于

在思维上假设了两者的可区分性。区分两者正是

合宪性限定解释能同时被认定为合宪裁判与违宪

裁判类型的前提条件, 这对于考察合宪性限定解

释在宪法审查中的多重面向是有所裨益的: 从系

争法律的解释方案着眼, 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运用,

相当于宣告那些存在违宪嫌疑而没有被采用的解

释方案违宪,因此被认为属于违宪裁判;而从系争

法律本身看,该方法通过在各项解释方案之间的

取舍避免了系争法律的被判定违宪,因而属于合

宪裁判。合宪性限定解释之裁判方式的类型归属

问题,由于只是个逻辑分类问题,不需要在不同的

分类观点中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两类截然不

同的观点并存的现象本身, 是值得关注的, 这表

明:合宪性限定解释不仅具有作为解释方法、作为

审查方法和作为裁判方式的多重面向; 在作为裁

判方式时,也体现出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排除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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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宪嫌疑之解释方案而体现出违宪裁判的属性,

另一方面通过回避对系争法律作出违宪判断而体

现出合宪裁判的属性。

三、宪法解释抑或是法律解释?

界定合宪性限定解释属于宪法解释抑或法律

解释的实践意义, 与一国的宪法解释体制相关。

若两项解释权分别由不同机关享有, 这项界定涉

及的是不同机关之间的权限分际问题, 这与该方

法的适用主体密切相关。若两项解释权由同一机

关享有并通过不同程序行使, 则这项界定涉及的

是同一机关不同程序之间的分工问题。 5宪法 6

第 67条同时将 /解释宪法0的权力与 /解释法律 0
的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 界定合宪性限定解

释属于何种解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权限内,是

确定其可适用何种解释程序的前提。与此同时,

两高的司法解释具有较强的事实拘束力,各级法

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必然对系争法律规范进行事

实意义上的解释,因此,这项界定也涉及全国人大

与司法机关的权限分际问题。

判断一项解释活动是宪法解释还是法律解

释,直观的标准是其解释对象是宪法规范还是法

律规范。合宪性限定解释和普通法院运用的合宪

性法律解释一样,都是以法律规范为解释对象,以

宪法规范为解释规则 (又称解释要素 )。因此,其

作为一项法律解释活动显然是成立的。然而, 合

宪性限定解释在宪法审查程序体现出来的前述多

重面向,不是一项单纯的法律解释方法所能胜任

的,而只有宪法解释方法才可能同时担当这些功

能。合宪性限定解释作为一项宪法解释方法, 可

从如下方面获得支持:

第一,有权释宪主体对作为解释规则之宪法

规范的理解属于宪法解释。合宪性限定解释方法

的运用中,虽然相关宪法规范作为一项解释因素

而不是解释对象被理解;但是, 由于运用合宪性限

定解释的主体享有宪法赋予的宪法解释权,通过

合宪性限定解释体现出来的这项理解就具有了拘

束力, 即宪法解释的效力。

第二,宪法规范不仅是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解

释因素,同时还是审查系争法律之合宪性的审查

依据。作为审查对象的法律需要进行解释, 作为

审查依据的宪法同样需要进行解释, 两者是审查

系争法律之合宪性的前提,
Á
以宪法为审查依据

的解释显然意味着这是一项宪法解释。对比而

言,如果说合宪性法律解释是普通法院目光往返

流转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过程中,附随地参考

宪法来解释相关法律;那么,合宪性限定解释是宪

法审查主体目光往返流转于宪法规范与系争法律

规范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申言之, 作为解释

对象的系争法律规范相当于处在案件事实的位

置,而相关宪法规范处在法规范的位置,即需要解

释的位置。

第三,作为解释因素的宪法规范,和系争法律

一样,会出现多种理解,在判断系争法律是否符合

宪法之前,对于该宪法规范的多种理解本身就存

在一个取舍,这项选择应遵循宪法解释的权限、程

序与规则。

通盘考虑上述原因,德国学者施达克 ( Chris-

tian Starck)指出,合宪性限定解释是 /以宪法为取
向的法律解释,其前提在于解释宪法,于此观点之

下,合宪解释亦属于宪法所要探讨的课题。0Â吴
庚教授更为直接地将合宪性解释视为 /专用于宪

法解释的规则 0。�lv

由此可见,尽管合宪性限定解释不同于纯粹

的宪法解释, 但仍属于一类宪法解释活动。这就

要求,合宪性限定解释须享有释宪权的主体依据

宪法规定的释宪程序展开, 从而与合宪性法律解

释在主体、程序、效力上严格区别开来。

四、合宪性限定解释的效力

合宪性限定解释具有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

双重属性,其效力问题也就变得复杂,需要从这两

方面分别进行考察。以德国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为

例,联邦宪法法院 1975年的一项判决对两个方面

的效力作出了清晰的区分表述:

  宪法法院的裁决, 在其为宪法权威解释

者及保护者的功能所必要的范围内, 有拘束

力。故拘束力应限于裁决理由中涉及基本法

的解释及适用部分, 这不扩及以一般法律的

解释为标的的陈述, 一般法律的解释及适用

属普通法院的权责。唯联邦宪法法院就解释

一般法律时涉及宪法所衍生的指标与界限,

应为有拘束力的指示。联邦宪法法院以合宪

解释方式对某一般法律的规范加以阐释,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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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此规范某种可能解释与基本法不符合

时,任何其他法院不得以该解释为合宪。
�lw

这段判词代表了通说的观点:合宪性限定解

释中宪法解释部分具有拘束力, 而法律解释部分

通常不具有拘束力, 除非直接涉及宪法问题。但

仔细探求,则具体情形可进一步细化:

就宪法解释部分而言, 由于合宪性限定解释

的运用者为有权释宪机关,这部分自然具有拘束

力。施莱希与科里奥特就此指出, 联邦宪法法院

做出的合宪性限定解释, /部分地具有联邦宪法

法院裁判所具有的特别拘束效力0, �lx
就是主要针

对其中的宪法解释部分以及判定系争法律合宪抑

或违宪的宪法审查结论而言的。

就合宪性限定解释当中的法律解释部分, 其

效力问题相对复杂一些,不能一概而论,需区分对

宪法审查主体自身的拘束力与对其他机关的拘束

力。

通常认为,宪法审查主体对于系争法律所采

取法律解释方案,并不拘束审查主体自身,宪法审

查主体通常不是有权的法律解释机关, 其作出的

法律解释当属于无权解释,自然不具有规范性的

拘束力,对其自身亦然。

关于合宪性限定解释中的法律解释部分对于

其他机关 (尤其是普通法院 )的效力问题, 德国联

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作出了细致的划分。在德国,

宪法裁决中具有拘束力的部分主要是主文和主要

理由, 因此, 可根据不同的宪法审查程序以及合宪

性限定解释的相关论述出现在宪法裁决中的不同

部分, 分别进行比较性考察。
�ly
在针对普通法院判

决提出的宪法诉愿中, 若涉及相关法律的合宪性

问题, 可能的合宪性限定解释通常会出现在理由

说明部分, 其拘束效力同理由说明部分。
�lz
申言

之,法律解释部分的效力根据出现合宪性限定解

释论述的理由部分是否构成裁决之关键部分而区

别对待。在规范审理程序中, 联邦宪法法院把在

理由部分中做出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判决主文结

合在一起。从监听判决
�l{
开始, 判决主文的文句

常采用这样的格式: /第, ,条及以下的理由部

分中所形成的解释的意义上, 与基本法相一致

的。0�l|而且, 根据5联邦宪法法院法 6第 31条第 2

款第 3句的规定,宪法裁判的判决主文 /应由联邦

司法部长于联邦法律公报中公布之0,由此,合宪

性限定解释中的法律解释部分借助宪法裁判的主

文这项载体而具有了拘束力。持反对意见的学者

则认为,这种做法使法的明确性受到了损害。
�l}
综

合上述不同情形并结合反对意见的合理因子, 合

宪性限定解释中法律解释部分的效力可以概括为

/反向禁止效力 0: 若宪法审查主体因运用合宪性

限定解释使系争法律被裁决为合宪,法律解释部

分的效力在于禁止一切国家机关采用使系争法律

违宪的解释方案,至于在合宪的解释方案中选择

何者,应尊重法律解释机关的选择。

上述以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为例展开的关于合

宪性限定解释之效力的阐述, 对于我国的法解释

体制仍然适用。首先,如前所述,我国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宪法解释权与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存在一

个分工问题。其次,根据 5宪法 6第 67条, 全国人

大常委会虽然同时享有 /解释宪法 0与 /解释法
律0的权力, 但这两项权力的行使在规范意义上

可视为是由不同机关依据不同程序作出的: 作为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常设机关 ( 5宪法 6第 57条 )

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解释程序行使宪法解

释权,作为国家立法机关 ( 5宪法 6第 58条 )之全

国人大常委会依据立法解释程序行使法律解释

权,
�l~
根据此项 /双重主体地位 0, 作为最高国家权

力机关之常设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宪法

时,合宪性限定解释中的法律解释部分对之不具

有拘束力;而作为立法机关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解释法律时, 法律解释部分则具有 /反向禁止效

力0。

五、合宪性限定解释与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关联

合宪性限定解释中宪法解释部分的拘束力以

及法律解释部分的 /反向禁止效力 0将宪法审查

主体与普通法院依据相关法律的审判活动
�mu
产生

了联系,这项联系主要是通过具有相同方法原理

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与合宪性法律解释之间的关联

体现出来的。正确认识这项关联关系, 对于两者

协力实现宪法内涵、增进法秩序的统一性具有关

键意义,而认识两者之间异同是发挥此功能的前

提工作。

(一 )两项方法的不同之处

前述考察已零星涉及到两类合宪性解释的不

同之处,汇总而言,两者的区别体现在以下四个方

48



 浙江社会科学 2010年第 1期  

面:

第一,解释主体不同。合宪性限定解释与合

宪性法律解释只有在专门机关宪法审查模式中才

有区分的意义, 两者在此模式中分别由宪法审查

主体与普通法院行使, 而在普通法院审查模式中

两者共同由各级普通法院行使。不同机关基于不

同的权限来行使两类解释,普通法院基于法律解

释权来行使合宪性法律解释,而如前所述,合宪性

限定解释属于有权释宪主体运用的方法,同时具

有法律解释与宪法解释的属性。

这是两项方法之间的根源性区别,其后诸项

不同的根源性原因都在于此, 即只有宪法审查主

体享有宪法解释权以及判定系争法律合宪与否的

权力。施莱希、科里奥特由此指出,合宪性限定解

释相当于宣告其他的部分解释自始无效性宣告,

这项结论只能而且只允许由联邦宪法法院做出;

普通法院的合宪性解释不具有这样的特性,即不

具有部分自始无效性宣告的性质, 而仅仅是一项

/解释0。�mv

第二,适用于不同的程序。不同的解释主体

基于不同的解释权限分别运用两类合宪性解释,

自然带来两类解释所依据的程序之不同。合宪性

法律解释发生在个案审理程序中, 当普通法院目

光往返流转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时, 发现相关

法律规范存在多项解释方案, 这些解释方案的得

出以及选择须考量宪法,遂有合宪性法律解释的

运用。合宪性限定解释则发生在宪法审查活动

中,主要体现在对法律进行抽象性宪法审查的程

序中, 包括抽象法规审查程序以及经由普通法院

移送的具体法规审查程序,审查主体在目光往返

流转于宪法规范与系争法律规范之间时运用着该

方法。

第三,关联程序不同。不同的适用程序带来

两者对应程序的不同。普通法院在案件审理中若

无法通过合宪性法律解释排除相关法律违宪嫌

疑,须转向提请宪法审查主体进行具体的规范审

查的程序。若普通法院滥用合宪性解释作出了个

案判决,当事人还可转向对法院判决提请宪法诉

愿或者直接针对相关法律提请宪法诉愿的程序。

而在宪法审查程序中, 合宪性限定解释若无法作

出,审查主体则不得不转向违宪宣告、单纯违宪宣

告、警告性裁判等裁判方式, 申言之,得出违宪裁

决的可能大幅度上升。可以说, 合宪性法律解释

发挥着通过法律判断回避宪法判断的作用, 而合

宪性限定解释所回避的是违宪判断。

第四,解释结论的效力及其对所涉法规范之

效力的影响不同。这是合宪性限定解释与合宪性

法律解释的关键性区别。普通法院法官运用合宪

性法律解释过程中, 涉及到关于宪法规范的理解,

在专门机关宪法审查模式下显然属于无权解释,

不具有拘束力;而其中对相关法律规范的解析以

及解释方案的取舍, 这视司法机关是否是有权的

法律解释主体而定, 但对于所涉法律本身的效力

均不产生规范意义上的影响。申言之, 普通法院

不享有最终的、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决定法律不予

适用的权力, 这项权力视属于宪法审查主体。普

通法院在合宪性法律解释中关于宪法规范的理

解,则显然属于无权解释。

宪法审查主体运用合宪性限定解释时, 如前

所述,其中的宪法解释部分属于有权解释,法律解

释部分则具有 /反向禁止效力0,运用该方法判断
系争法律合宪的结论具有宪法裁决的拘束力。

(二 )两项方法的共同之处

当然,两类合宪性解释之间的共同点也是多

方面的,正是基于这种相通性,两者被统称为合宪

性解释。在这个意义上, 施达克指出: /法律的合

宪解释不仅可由联邦宪法法院为之,亦得由各级

法院为之。0�mw概括而言, 两者的共同点主要体现

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原理上的相通性,两类方法的运用都包

含了这样两个方面: 将宪法规范的意旨作为解释

要素如同灌浆般地体现在相关法律规范的解析活

动中,并且以宪法规范作为检验标准在多项法律

解释方案中选择最能体现宪法意旨的那项。简而

言之, /解析规则 -冲突规则 0阐述的方法原理,
�mx

对于两类合宪性解释都是通用的。

其次,无论是宪法审查主体在运用合宪性限

定解释还是普通法官在运用合宪性法律解释时,

都具有合宪性解释的义务。在德国宪法审查制度

中,普通法院若认为所涉法律规范具有违宪疑义

而无法履行此项义务,不可擅自主张,而需要通过

这样的程序来免除其合宪性解释的义务: 依据基

本法第 100条第 1款就其裁判所依据的法律向联

邦宪法法院提出法规审查申请;而且,提出法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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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申请的法院必须在申请过程中书面说明该法律

为什么不能通过履行合宪性解释义务来避免其违

宪嫌疑。
�my
这是宪法审查主体与普通法官均具有

的 /宪法义务 0。对于普通法官的这项义务而言,

与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有密切关系。如

果没有客观价值秩序理论,普通法官的宪法义务

无非就是在普通案件发生违宪疑义时向宪法法院

提请法规审查;而在客观价值秩序理论下, 5基本
法 6第 1条第 3款课以普通法官的宪法义务就增

加了一项内容:对法律做合宪性的解释。
�mz
合宪性

法律解释义务作为一项与宪法相关的义务,也来

源于宪法的优位性, 因为法官不仅有遵守法律的

义务, 而且有遵守宪法的义务, 当两项义务出现冲

突时, 由于宪法效力高于法律, /法官有优先遵守

之义务 0, �m{
具体而言, 这项义务对于宪法审查主

体与普通法律的强弱程度与具体要求是不同的:

合宪性解释义务对普通法官具有较强的拘束力,

当他面临存有违宪嫌疑的法律时, 要么自己通过

运用合宪性法律解释排除违宪嫌疑, 要么将法律

的违宪疑义交由享有宪法审查权的主体处理,前

者具有优先性; 而该义务对于宪法审查主体的拘

束力表现为:只有无法通过合宪性限定解释排除

系争法律的违宪嫌疑时,违宪宣告才得以作出,申

言之, 合宪性解释无法获得时, 可由自己做出违宪

宣告, 因此该义务对宪法审查主体的拘束力相对

较弱。基于这项宪法义务, 合宪性法律解释不是

扩大了而是限制了普通法官法律解释活动的空

间,这种限制原因是: 释宪主体掌握着解释合宪性

法律解释须合之 /宪 0的规范内涵的话语权, 并且

有权审查普通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是否符合宪法。

(三 )两项方法的关联关系

合宪性限定解释与合宪性法律解释是两项相

互联系的行宪机制, 两者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宪法

审查主体与普通法院在合宪性解释过程中的分工

与合作。从功能分配的角度而言, 两项方法的关

联还涉及到宪法审查主体与修宪者之间的分工、

与立法者之间的分工、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分工;其

中,与普通法院之间的关系是合宪性限定解释

/从功能法的观点来看最大的潜在问题 0, �m|
笔者

的分析也主要围绕其展开。

基于两项方法之间的前述四大区别,应避免

以其中一者以偏概全地作为合宪性解释全貌,而

要求宪法审查主体与普通法院在各自领域内运用

合宪性解释时各司其职。但两项方法之间前述两

大共同之处,既使得两者容易被相互混淆,又使得

实践中两项方法被运用时侵入对方的权限领域的

倾向更为明显。如何避免宪法审查过程对系争法

律的合宪性限定解释侵入普通法官的释法权, 和

避免普通法官运用合宪性法律解释侵害宪法审查

主体的宪法审查权一样, 是考察两类合宪性解释

活动之关联时须仔细斟酌的。

两类合宪性解释之间的合理分工与妥当合

作,要求普通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若发现作为

相关法律依据存在违宪嫌疑, 应在两项程序间作

出选择:
�m}
一是依据合宪性法律解释自行排除相

关法律规范的违宪嫌疑; 由于普通法院无权直接

拒绝适用其认为具有违宪嫌疑的法律依据, 当它

无法自行排除违宪嫌疑, 就须诉诸第二项途径, 即

提请宪法审查主体审查所涉法律规范之合宪性。

由此可见,合宪性法律解释在客观效果上,使得相

当数量的法律合宪性争议在宪法审查之外通过合

宪认定获得解决,这既减轻了宪法审查主体的案

件负担,也更有利于维系和增进法律的权威。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法院将相关法律规范提

请宪法审查,不仅是其自身进行合宪法律解释的

取代途径,也是其合宪性法律解释途径的功能得

以发挥的配套途径。独木不成林, 孤立的合宪性

法律解释则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它只有与合

宪性限定解释通力合作才能具有良好的实效性。

而此前提是,两者之间存在畅通的转接程序,即普

通法院向宪法审查主体提请具体的法规审查的程

序。再进一步说, 宪法审查制度是合宪性限定解

释的制度平台,无此平台,合宪性限定解释方法必

然萎缩,这难免波及合宪性法律解释, 换言之, 具

有实效性的宪法审查制度若尚付阙如, 合宪性法

律解释难成大局。

合宪性法律解释的属性决定了它无法孤立地

发挥作用。而在事实意义上,普通法院法官在一

个具体案件中难免会进行附带的规范审查活动;

但它无权认定相关法律违宪而拒绝适用乃至直接

宣告该法律违宪,因为这在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下,

这是宪法审查机关的专享权力。既然普通法院不

享有最终的、具有普遍性约束力的决定法律不予

适用的权力,其运用的合宪性法律解释虽然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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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原理上以宪法内涵为解释规则, 但仍然是一项

法律解释,其关于相关宪法规范的理解只是无权

解释。因此,尽管从宽泛意义上说,合宪性法律解

释也可视为宪法间接适用的途径之一, 但这里的

关键在 /间接 0, 不在 /适用 0。所谓 /间接0,就是
说在严格意义上, 合宪性法律解释并不是 /宪法

适用0, 充其量只是宪法适用的补充途径或配套

途径。

六、余论:行宪正道是释宪

综上可见,对合宪性限定解释的考察,一方面

无法绕过合宪性法律解释而孤立进行, 另一方面

合宪性限定解释既是对合宪性法律解释的约束,

也是其功能最大化的前提,孤立的合宪性法律解

释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无需过分迷信。

然而,我国关于合宪性解释的研究中已经出

现了后一种倾向,例如, 有学者大力倡导 /合宪解
释是目前我国宪法在司法中适用的最好方式,是

现行体制下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最佳路径。0�m~对
此,应及时进行冷思考。如前所述,合宪性法律解

释仅仅是一解释方法,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宪法

适用, /最好方式 0、/最佳途径0云云, 显然冀望过

高,它充其量只是宪法适用的一个前置环节, 能够

构成宪法适用之 /方式 0与 /途径 0的, 是合宪性限

定解释。跳过合宪性限定解释而寄希望于合宪性

法律解释能匡扶宪政大厦,只能是用心良苦地制

造了又一个宪法话题而已,因为孱弱的合宪性限

定解释所导致的是黯淡的合宪性法律解释,合宪

性限定解释是合宪性法律解释的终局判断者,或

者说合宪性限定解释是合宪性解释的靠山。当

然,出于我国宪法解释处于被搁置的闷局中, 以夸

大合宪性法律解释之功能的方式来应对,是有苦

衷的。但是,这种聊胜于无的无奈尝试作用有限。

只有准确认识合宪性法律解释在宪法审查制度的

合理定位,相关理论策略才可能奏效。否则这项

迂回策略只能招来这样两项嫌疑: 通过合宪性法

律解释对现阶段尚不符合我国宪法秩序的宪法司

法化路径 /借尸还魂 0; 在激活宪法审查制度的突

破口选择上 /柿子专挑软的捏 0, 合宪性法律解释
无法独自充当承载立宪主义主要内涵的特洛伊木

马,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 这种试图另辟蹊径的策

略,其实只是舍本逐末、隔靴搔痒,
�nu
常常带来回

避宪法解释之正途的客观效果。

作为合宪性限定解释之载体的全国人大常委

会宪法解释机制,虽然处于搁置状态由来已久, 但

用尽实定宪法秩序内的制度资源,适时启动或激

活乃至常规化其释宪机制, 仍然是当下宪法学立

场之研究与实践的正途。

注释:

¹ 就概念术语本身而言, 合宪性限定解释是来源于

日本宪法学的一项概念。其方法原理的运用, 则可以追

溯至 19世纪末的美国判例。 [ G renada County Superv isors

v. Brogden , 112 U. S. 261, 268 - 269 ( 1884). ] 德国判

例与理论中使用的对应概念是 /合宪性法律解释0 ( verfas-

sungskonforme Gesetzesauslegung), 对此, 中文翻译大致采

用了如下一些近似术语, /符合宪法的法律解释0, 见吴庚

著: 5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 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62页。 /合宪 (性 )法律解释0, 见苏永钦著: 5合

宪性控制的理论与实际6, 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版,第 79页; 陈新民: 5立法者的 /审慎义务0与释宪者

的 /填补0任务 ) ) ) 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 /教室十字架案0

谈起6, 载刘孔中、李建良主编: 5宪法解释之理论与实

务6, /中央研究院0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8年版,

第 108页。或简称为 /合宪性解释0, 见吴庚著: 5政法理

论与法学方法6,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 362

页;梁慧星著: 5民法解释学6,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30页。 /合宪解释0,见陈新民: 5立法者的 /审

慎义务0与释宪者的 /填补0任务 ) ) ) 由德国联邦宪法法

院 /教室十字架案0谈起6, 载刘孔中、李建良主编: 5宪法

解释之理论与实务6, /中央研究院0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所 1998年版,第 108页。这些术语在运用过程中, 没有

区分宪法审查主体对此项方法的运用与普通法院对这项

方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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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when researchers connect the behav ior outside w ith the thought inside, and try to build the causality betw een

them, new approach andmode in the h istory o f thought appear. This paper looks back the change o f research

ob ject from the inside to the outside o f th inkers and tries to pursue the process o f h istory of though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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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og ical basis for the Chinese constitut iona l do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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